東海大學學生休學四年期滿延長休學年限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學號
	
	姓  名
	
	性別
	

	就讀

院系年級
	□日間學士班     □碩士班     □碩士專班
□進修學士班     □博士班
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 組   年級
	入學
年月
	年     月

	申請延長

休學期限
	自   學年度第  學期至   學年度第  學期止共計   學期。
	申請人

簽  章
	

	申請延長
休學原因
	※請敘明原因（如有不敷請另紙說明）：

	附繳文件
	□醫院診斷證明書
□其他：
	聯  絡

電  話
	

	家長同意

簽章
	

	代辦人具結
	本人確係受當事人委託辦理休學手續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受委託人簽名： 


	指導教授

意    見
	※學士班學生免。

	註 課 組
簽辦意見
	

	教 務 長

批    示
	


附註：1.本表適用對象為休學四年期滿，因重病或重大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學生，應填具本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專案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始得延長休學。
2.本表蒐集之基本資料及醫療紀錄（C001、C003、C111），僅供審核休學期滿延長休學年限申請之用，若未提供正確完整之資料，將無法完成申請。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向本校註課組行使查閱、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。
